武汉工商学院创新创业基地入驻管理协议

协议编号：[       ] 号

甲方：   武汉工商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）
经甲方考核评估，同意乙方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入驻武汉工商学院创新创业基地        室         工位作为经营和业务活动场所。入驻期为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第一条 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监管乙方的守法经营情况；

2.考核乙方的办公场所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；

3.考核乙方参加创新创业基地组织的活动开展情况；

4.为乙方提供创业帮扶和指导服务；

5.为乙方提供融资和资源对接服务；

6.为乙方提供会议室、洽谈室、报告厅等业务活动公共场所；

7.对项目团队的入驻和退出进行审核，并形成决定；
8.乙方项目入驻期满后，对项目进行考核，并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同意其继续入驻。

第二条  乙方应承担的义务

9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武汉工商学院校纪校规，合法经营；

10.服从甲方管理，遵守《武汉工商学院创新创业基地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
11.需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项目交流、基地考察、投融资路演、创新创业大赛、基地管理工作会议等活动；

12.保证办公场地使用性质不改变，爱护公物，保证甲方所提供办公区域内公共设施及家具安全完整；

13.承担办公场地的消防安全和治安防范责任，自觉维护入驻基地项目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；
14.自觉维护项目所在办公室场所、基地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，保持办公桌椅及设施摆放整齐有序；
15.接受甲方监管，按期向甲方提交公司经营情况报表。

第三条  附加条款

16.入驻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在发展成熟、能力允许情况下，应积极支持创新创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，对基地进行捐赠；
17.入驻创业基地项目实行年度末位淘汰制度，每年综合评价居于后10%的团队应退出基地；

18.不服从甲方管理且不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经营管理混乱的项目团队，甲方有权及时给予清退；

19.入驻项目在2年内，场地租金、网络服务等完全免费，学校每月对各学生入驻创业企业免费补贴一定水电费，以预存电卡的形式每季度首月补贴到位，超出部分由各入驻创业企业承担。2-5年内原则上按          元/平方米标准收取年租金；5年以上的入孵项目原则上必须迁出；

20.本协议由甲方负责解释，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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